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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25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贵州百灵企业集团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 2019 年 5 月 25 日，你公司披露称，子公司云南红灵生物科技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红灵”）与黑龙江汉荣汉麻生物科技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汉荣汉麻”）、哈尔滨市医学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

“研究院”）签订《工业大麻战略合作协议》。三方拟对汉荣汉麻进行

股改，并按计划在黑龙江省获得工业大麻的种植牌照和提取加工牌照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以下事项进行认真自查并做出书

面说明： 

1、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汉荣汉麻的成立时间、最近两年一期的主

要财务数据，包括但不限于工业大麻业务相关的收入、净利润、研发

投入等，目前拥有的相关资质情况以及在工业大麻领域已有布局和种

植加工情况；并结合上述情况，说明你公司公告中称“汉荣汉麻具有

工业大麻育种及良种商品化、规模种植、精深加工经验”的表述是否

合理恰当； 

2、结合你公司主营业务发展和财务状况、目前相关人才和技术

的储备情况，详细论证新业务与你公司主营业务的关联性，你公司开

展上述合作的可行性、你公司是否具备开展相关业务所必要的相关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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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或资源储备，以及对你公司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的具体影响； 

3、2019 年 3 月 27 日，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发布“关于加强工业

大麻管控工作的通知”，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禁毒部门严把工业大麻许

可审批关，并声明我国未批准工业大麻用于医用和食品添加。而据你

公司公告，研究院将通过工业大麻籽、花叶等部位在化妆品、食品、

纺织品等全方面的安全性运用进行技术支持及转化。请你公司结合我

国相关行业监管政策等，说明研发的业务范围是否合理可行，相关合

作是否具有可行性； 

4、请结合宏观环境、国家政策、市场竞争等对上述合作事项存

在的重大不确定性进行充分的风险提示； 

5、你公司、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

重大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、商谈、意向、协议等，前期披露的

信息是否存在需要更正、补充之处，近期公共传媒是否报道了可能或

已经对你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，以及近

期你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是否或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； 

6、请自查你公司近期接待机构和个人投资者调研的情况，说明

是否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原则的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贵州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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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8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